
桃園市立楊梅幼兒園-接送委託書 

 

    本人(姓名)       係幼童之法定代理人，因故無法親自前來幼兒園接回(幼兒姓

名)        ，特委託(姓名)        代為接回。 

長期性：期間 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至      年     月    日 

臨時性：日期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 

  此 致 

桃園市立楊梅幼兒園      分班 

立書人 

姓    名：           （簽名或蓋章） 

身分證字號：                 

地    址：                  

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

被委託人 

姓    名：          （簽名或蓋章） 

身分證字號：               

地    址：                 

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

中 華 民 國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

 


